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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青办〔2021〕2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共青团云南省委 

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督促指导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，团省委机关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，省青基会： 

为推进全省共青团系统党史学习教育落细落实，团省委制定

了《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督促指导方案》。现将

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 

相关情况请及时报告团省委宣传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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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:王颢茗、李仕达， 

联系电话:0871-63995428 

电子邮箱:4154951@163.com 

 

 

 

共青团云南省委 

2021 年 7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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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 

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督促指导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团开展“ 学党史、强

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通知》（中青发〔2021〕3 号）和《共

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通

知》（云青通〔2021〕9 号）有关要求，推进全省共青团系统党

史学习教育落细落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督促指导方案。 

一、督促指导组构成 

（一）督促指导组实行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集体负

责制，团省委书记为第一负责人，分管党史学习教育的副书记为

直接负责人。 

（二）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，

抽调团省委机关各部门同志，划片包州（市），具体负责对该地

区落实《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

学习教育的通知》（云青通〔2021〕9 号）工作要求进行督促指

导。 

（三）各州（市）团委作为《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“学

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通知》（云青通〔2021〕9 号）

的直接实施单位，负责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，履行安排部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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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协调和抓好落实的职责。 

二、督促指导范围 

各州（市）团委落实《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团开展“ 学党史、

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通知》（中青发〔2021〕3 号）和《共

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“学党史、强信念、跟党走”学习教育的通

知》（云青通〔2021〕9 号）的情况。包括以下十一个方面内容。 

（一）开展专题宣讲情况。落实《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 

“万名团干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的通知》（云青通〔2021〕

12 号）推进“万名团干部上讲台 当好思想引领员”工作情况。州

（市）团委书记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，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

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，中学团组织书记班子成员，各级少先队总

辅导员面向基层团员青年每个季度讲授党课团课情况。州（市）

级“青年讲师团”队伍建设及宣讲团成员开展宣讲工作情况。 

（二）组织专题学习情况。基层团支部结合实际以支部大会

为主要形式，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

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及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

设、改革开放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专题开展专题学习情

况。 

（三）强化个人自学情况。团干部参加全党党史学习教育，

模范完成青年大学习等学习任务情况。 

（四）纳入专题培训情况。各级团组织开展教育培训活动，

专题设置党史学习教育培训内容情况。将党史学习教育作纳入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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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学习主题情况。 

（五）参与网上互动学习情况。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与青年

大学习党史学习打卡小程序、党史学习网上答题平台等互动学习

情况。制作、推出党史学习主题宣传文化产品，带动广大青少年

了解党的光辉历史，增进对党的感情和信赖情况。 

（六）召开组织生活会情况。团的领导机关的党员团干部，

按照全党统一要求参加或筹备专题组织生活会情况。 

（七）集中开展入团仪式情况。“五四”期间，团组织按照入

团仪式规定，组织新发展团员参加入团仪式，组织老团员重温入

团誓词，邀请英雄模范、优秀党员和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、优秀

团干部、优秀团员等分享奉献故事、交流成长体会、感悟跟党初

心，教育引导团员看齐榜样、学习先进、跟党奋斗情况。 

（八）开展“我为青年做件事”主题实践活动情况。组织团的

各级委员、代表和团的领导机关干部结合实际、立足本职，开展

服务青年主题实践活动，深化密切联系青年机制，帮助青年解决

急难愁盼的事，力所能及为身边青年办实事情况。 

（九）开展系列实践教育活动。抓住重要时间节点，结合各

地实际情况，广泛开展讲述党的故事、缅怀革命先烈、寻访红色

地标、寻访英雄模范等系列实践活动情况。 

（十）开展形式多样的岗位建功活动情况。组织引导团员立

足岗位创新创效创优，发挥青年突击队、青年志愿者、青年文明

号、青年岗位能手等品牌项目功能，教育引导各领域团员组织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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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参与岗位建功，提升服务大局贡献度情况。 

（十一）带动少先队学习活动情况。以适合少年儿童特点的

方式广泛开展“红领巾心向党”学习实践活动，以少先队队课和主

题队日为主要形式，组织开展实践体验、参观寻访、仪式熏陶、

学习先锋、争做“红领巾讲解员”、“红领巾奖章”争章等活动，组

织观看“红领巾爱学习”、《党史十课》等网上系列主题队课情况。 

三、督促指导方式 

（一）对于工作落实到位的，向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

组反馈落实情况，及时做好总结分析和存档。 

（二）对于工作落实不到位的，分析问题原因。制定整改措

施，并进行跟踪督促，保证工作落实到位。 

（三）年内对全省各州（市）团委开展学习教育情况至少开

展一次督促指导，督促指导及整改情况作为评价各州（市）团委

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依据。 

 

附件:督促指导分组安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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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督促指导分组安排表 

 
 
 

序号 指导片区 指导组组长 指导组成员 备  注 

1 昆明 

唐  源 
蒋磊、杨卫军、 

黄政道、张争 

 

2 大理  

3 保山  

4 德宏  

5 楚雄  

陈选良 

朱  丹 

李永为、林枫、 

陆荣科、孙丹榜 

 

6 丽江  

7 迪庆  

8 怒江  

9 玉溪  

赵攀峰 

周怀君 

王颢茗、向赛辉、 

栾丽华、吴雪莲 

 

10 普洱  

11 西双版纳  

12 临沧  

13 红河  

李松涛 

贺  靖 

杨敏、倪志伟、 

吴斌、熊媛 

 

14 文山  

15 昭通  

16 曲靖  



— 8 —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14 日印发 
 


